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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世说新语

  《新周刊》第586期封面文章《反卷青年》中写道：“内卷”一词，从

2020年火到了2021年。它事实上加深了整个社会，特别是青年群体的

忧虑和不安，但也在很大程度上被滥用。“内卷”源自社会模式的创

新瓶颈：创意不足、形式雷同，导致机构内耗、人员无效劳动增加，身

在其中的年轻人，很容易产生倦怠感和挫败感。但这一切并不是毫

无转机。

  在五四青年节时提出“反卷青年”概念，鼓励年轻人踏出反常规

的、重塑自我的一步：或者脱离某个固定的体制，或者脱离某个固定

的范式，或者试图在体制中创造独特的价值，或者在不依赖体制的前

提下更好地生存。从“他人导向”变成“内在导向”，在行动的基础上实

践反内卷，打破业已定性的价值观，完成自我动员与重制。

  我们倡导的反卷精神，是独立和反叛的精神，有相对平和的心态

和状态，有坚定而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同时保持良好的学习状态与自

我更新，有为梦想踏出第一步的行动力，有摆脱集体光环和他人庇

佑、发现和重构自我的勇气，有拒绝平凡和俗套的梦想以及支撑上述

决定的才华。

鼓励年轻人踏出重塑自我的一步

  《新民周刊》第1134期文章《战胜流脑，疫苗做了什么？》中写道：

流行性脑脊髓膜炎（以下简称“流脑”）是由脑膜炎奈瑟菌引起的严

重传染病。在我国以5岁以下儿童，尤其是6月龄至2岁的婴幼儿发病

率最高，如果没有得到及时治疗，病死率可高达50%，且10%至20%的

存活者有可能患上脑部损伤、失聪等后遗症。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持续为适龄人群提供免费疫苗接种，从

而消灭了天花、脊髓灰质炎，控制了麻疹、白喉等多种曾经广泛流行

的疾病，儿童慢性乙肝携带率从接种乙肝疫苗前的10%降至0.75%。

实践证明，在对抗传染病、降低死亡率方面，接种疫苗是经得起时间

检验的有效措施，也是用最小的代价实现最佳防疫效果的措施。因

此，预防流脑最有效、最经济的办法就是接种流脑疫苗。

  近年来，伴随生物技术的发展，流脑结合疫苗的研究和开发取

得了诸多进展，更多疫苗有望通过临床试验进入市场。可以说，流

脑疫苗的创新研究，对提高我国流脑疾病的防控水平具有重要

意义。

（赵珊珊 供稿）

接种疫苗是经得起检验的有效措施

  《南方人物周刊》第663期封面文章《何分西东 百年无极——— 赵

无极诞辰百年》中写道：赵无极，1921年出生在北京，家世显赫。在他

的童年记忆里，每逢家中祭祖，祖父和父亲上香之后，便会把家中收

藏的书画拿出来清供，其中便有赵孟頫和米芾的真迹。从幼年时期

开始，赵无极就显露出对绘画的兴趣。在杭州艺专上学时，就对西方

绘画情有独钟，对国画却相当不耐烦。1948年，赵无极去了法国。他

在异文化的背景下，深刻理解了自己的文化母体，初到巴黎时急于

摆脱的“中国玩意”其实无处不在，早已内化成了哲学观。即便去全

世界旅行，在西班牙和意大利长时间地凝视教堂的壁画，分析人物

的布局时，他依然觉得自己看到了中国式的风景。

  不要分什么东方和西方，真正重要的是“无分界”的宇宙。这是

赵无极上学时，第一代留学的艺术家导师教会他们的东西；也是吴

冠中、赵无极、朱德群这一代留法艺术家走向世界时，对自己的自觉

要求；更是在艺术的王国里，评价所有优秀艺术家的标志。而在一个

全球化的世纪里，这种“无分界”的认识，早已超越艺术的范畴，成为

更大领域内的共识。

  正如评论家皮埃尔·施耐德对赵无极的评价：西方将他从东方解

放，东方将他从西方拯救。在这两者之间，他建立起自己的“中国”。

“无分界”的认识已超越艺术的范畴

  本报讯 记者蒋安杰 5月9日，中国社会治

理研究会数字治理分会成立暨数字治理座谈会

在京举行。国务院研究室原主任魏礼群，中宣部

原副部长、全国政协文化文史与学习委副主任王

世明，民政部原副部长顾朝曦，中国工程院院士

倪光南，北京师范大学互联网发展研究院特聘研

究员郝叶力，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副局长周

立，北京市海淀区副区长陈朝晖，中国社会治理

研究会数字治理分会会长李韬以及来自实务界

学术界相关代表出席会议。会议由民政部政策研

究中心副主任付长良主持。

  魏礼群表示，中国社会治理研究会数字治理

分会的成立，是顺时应势之举。在全球处于数字

技术驱动大变革的新形势下，主要发达国家纷纷

将数字技术广泛应用于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党

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加快数字化发展”

“加强数字社会、数字政府建设，提升公共服务、

社会治理等数字化智能化水平”。研究数字治理

理论和实践，建设数字中国将是一个重大的历史

性任务。通过数字化手段赋能，提升社会治理数

字化智能化水平，不仅能更好地解决当前许多社

会矛盾和问题的迫切需要，也是有效应对今后国

家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各种严峻风险和挑战的战

略选择。

  王世明表示，推进数字时代的社会治理，要

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积极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让网络空间充满正能量，更好

地凝聚共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凝

心聚力。

  顾朝曦指出，数字化是人类文明的一个符

号。数字化既是一个技术进步进程，又是一个社

会发展进程，它将对传统的产品与服务的管理、

流程、组织结构、生产技能以及生产工具等进行

脱胎换骨的改造。数字化不仅是工具，而且是社

会运行的血液。数字治理影响的不仅仅是日常生

活，还影响着政治运行、社会治理，影响着人类文

明的前景，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要以敬畏善良

之心加强数字治理。

  倪光南提出，推动社会治理的数字化转型是

大势所趋、时代重任。中国社会治理研究会数字

治理分会要更好地发挥智库作用，助力数字技

术、数字经济、数字社会健康发展。推进数字治

理，要以技术赋能促进社会治理能力提升。充分

利用数字技术，创新治理方式、丰富治理手段、提

高治理效率，用数字化手段感知社会态势、畅通

沟通渠道、辅助科学决策。要加强数据治理，打破

部门间的数据壁垒，以数据共享为契机分步推进

跨部门协同监管，构建跨部门的数据共享机制。

要加快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步伐，提升社会治理的

科技支撑水平。

  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治理研

究会会长王杰秀表示，数字治理已经成为时代主

题。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

等为代表的群体性技术变革，在推动整个社会生

产力变革的同时也对全球治理和各个国家的政

府治理、社会治理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越来

越显示出其在治理中的基础性、支撑性、引领性

地位。中国社会治理研究会数字治理分会的成立

为政产学研相结合搭建了新的智库平台，将为中

国社会治理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提供有力的智

力支持。 

  李韬表示，数字治理分会将深入贯彻党的十

九届五中全会精神，深入研究数字社会、数字政

府、数字经济有关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研究数

字技术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同时，深化数

字治理学术研究，深入开展对数字经济和互联网

行业发展的调研，搭建政产学研融合发展的平

台，更好地发挥智库作用。

中国社会治理研究会
数字治理分会成立

  图为中国社会治理研究会数字治理分会成立现场

□ 周光权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在《质疑“前置法定性 刑事法定量”的观

点》（《法治日报》2021年4月14日9版）一文中，我

曾经提到：行政违法、民事侵权等其他部门法的

违法性判断，与刑事违法性之间存在质的差别。

违反前置法只不过是“冒烟”，但是，烟雾之下未

必真有刑事违法的“火”。违法事实可能会提示

司法人员，行为人有构成犯罪的嫌疑。但是，不

能直接将前置法的违法性不加过滤地作为决定

刑事违法性的根据。这一点，在交通肇事罪的认

定中表现得特别充分。

  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不少根据行政法性质

的事故责任认定书直接判定交通肇事罪的判

决，未取得驾驶执照驾驶机动车辆、明知是无牌

证的机动车辆而驾驶、驾驶冒用他人车牌或未

年检的车辆、超载驾驶的，在很多案件里都被作

为定罪的重要甚至决定性依据。但这一做法未

必妥当。必须看到，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范目的

是维护交通参与者的安全同时要确保道路畅

通，对公共安全的维护与对行政管控效率的追

求是并重的。但是，刑法上规定交通肇事罪是为

了保护公众参与交通行为时的人身安全。因此，

交通行政法律法规的目的是多重的，但刑法的

规范目的相对单一，前置法的规范目的和刑法

之间不可能完全对应，道路交通安全法上的行

政责任明显不同于刑事责任，行政违法未必能

够对刑事违法的确定提供实质根据，在有些场

合直接根据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来确定刑事责

任分配会带来实质的不合理性时，要求刑事责

任的确定完全从属于行政责任可能会导致定性

错误。特定犯罪保护法益的具体内容、行为自身

的危险程度、行为与死伤结果之间的关联性等

才是确定刑事违法性的关键因素。

  行政违法和刑事违法的差异在交通肇事

后逃逸的场合表现得最为充分。例如，被告人

方某驾驶一辆轮式挖掘机（无号牌）在道路上

行驶时，被害人崔某驾驶一辆轻型自卸货车从

后方与方某驾驶的车辆发生追尾，导致崔某车

上的二人死亡，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为，方

某驾驶与驾驶证载明的准驾车型不符的机动

车上路行驶且所驾车辆未按规定登记的违法

行为，与本起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有因果关

系，是事故发生的原因；方某发生事故后驾车

逃逸，属于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崔某驾驶轻

型自卸货车未与前车保持安全距离的违法行

为，与本起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有因果关系，

也是事故发生的原因。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

实施条例》第九十二条“发生交通事故后当事

人逃逸的，逃逸的当事人承担全部责任。但是，

有证据证明对方当事人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

责任。当事人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

的，承担全部责任”的规定，最终认定方某对事

故负主要责任，崔某为次要责任。据此，检察机

关以方某犯有交通肇事罪提起公诉。

  对于本案的处理，显然不能将前置法所认

定的肇事后逃逸这一违法行为作为刑事违法性

判断的基准。如果法院判决认定方某构成本罪，

势必违反刑法禁止肇事后逃逸的规范目的，因

为，方某的行为对于死伤事故的发生基本没有

“贡献”，其属于追尾事故的被害人，其逃逸行为

发生于事故之后，与交通事故之间完全缺乏引

起与被引起的因果关联。假如本案的责任划分

不考虑被告人方某事后驾车逃逸的情节，仅凭

驾驶未按规定登记的车辆以及驾驶与准驾车

型不符的机动车上路行驶这两点，完全无法认

定其负全部或主要责任。因此，判断犯罪仅以

交通事故行政责任认定作为判断依据明显

不妥。

  应当承认，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肇事后逃

逸者承担全部责任，其直接法律后果就是在事

故处理上使之处于不利地位。这一规定的目的

主要是为了维护道路交通行政管理的秩序和效

率，防止肇事者逃逸之后责任无法确定，因此，

行政管理上要求肇事后逃逸者承担特别重的义

务，以禁止其逃逸。但是，不能将这一认定标准

直接照搬到刑事上。

  显而易见，谁也不会否认刑事责任与行政

责任、民事责任存在一定关联，但三种责任毕竟

是不同性质的法律责任。刑事违法性与保护法

益和构成要件紧密关联，受制于特定的规范目

的。交通行政法律法规的责任认定，其目的在于

确保道路畅通无阻、易于实现行政处罚，追求行

政效率和效果。而刑法上禁止肇事后逃逸的根

本目的主要在于保护交通事故的受伤者，使之

能够得到及时救助。单纯基于行政管理上防止

逃逸的需要难以说明对逃逸予以刑罚重罚的根

据。基于此，由于逃逸而负全责的法律后果主要

适用于行政处罚领域，其并非确定刑事责任的

决定性因素，更不能将其作为认定交通肇事罪

成立与否的前提条件或标准。在道路上监控摄

像装置大量使用的今天，对交通肇事罪的刑事

违法性更应当独立于关于逃逸的行政处罚规定

予以判定，否则就会与实质判断的刑法方法论

相抵触。因此，主张“前置法定性、刑事法定量”，

很可能将原本仅应受到行政处罚的行为作为刑

罚处罚对象，有导致扩大刑罚处罚的潜在风险，

不值得提倡。

  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对于交通肇事罪

的认定在任何时候都不考虑道路交通安全管理

方面的法律法规。在很多时候，刑法关于交通肇

事罪的规定和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许多内容无

论在目的上还是形式上都具有一致性，违法性

判断的结论也应当相同，在行为人违反了道路

交通安全法中保障交通参与者的生命、身体安

全的规定时，尤其是超速驾驶行为直接导致被

害人重伤，行为人有义务也有能力救助被害人

时竟然从现场逃离的情形下，刑事违法和行政

违法的最终认定很可能是相同的，这主要是此

时基于法秩序统一性的刑法和行政法的规范目

的“碰巧”一致，对行政违法和刑事违法分别判

断后所得出的结论相同，也可以说认定交通肇

事罪适度顾及了前置法的态度。但是，这丝毫不

意味着交通肇事罪的成立要从属于前置法。结

论就是：认定犯罪需要考虑前置法，但并不从属

于前置法；刑事违法性和行政违法性实质上并

不相同，主张“前置法定性、刑事法定量”的观点

太过形式化。

  （“刑民关系与犯罪认定”之四详见《法治

日报》2021年4月28日9版）

  本报讯 见习记者柳源远 5月9日，由中国

行为法学会和中南大学联合举办的《中国法治

实施报告(2021)》发布会暨“数字时代的法治实

施”专题研讨会在京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预

算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刘修文、最高人民检察院

副检察长张雪樵、司法部原副部长赵大程等领

导到会并致辞，发布会采取线上同步直播形式

进行。

  《中国法治实施报告(2021)》由来自20所著名

高校、6家实务部门、35位专家联袂创作。全书共

77万余字，多维度全景式展示了过去一年中国法

治运行的客观情况，总结特点、发现规律、挖掘问

题、提供对策。

  《中国法治实施报告（2021）》发布会由中国

行为法学会会长、《中国法治实施报告》副主编

董治良主持。中南大学党委副书记李景升指

出，中南大学校领导高度重视《中国法治实施

报告》，为项目的顺利运行提供了充分的物质和

机制保障。

  中国法学会副会长、中国行为法学会学术

委员会主任、《中国法治实施报告》主编江必新

代表主办方致辞。他指出，2020年是新中国历

史上极不平凡的一年，也是法治中国建设史上

成果丰硕的一年。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我国疫

情防控取得重大成果，成为全球唯一实现经济

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

圆满实现，“十三五”规划顺利收官，法治各环

节充分释放服务保障功能，法治实施各领域取

得诸多新进展。

  江必新强调，创作团队时刻期待来自各方

面的意见和建议，持续提升《中国法治实施报

告》的质量，力争将每一年度的《中国法治实施

报告》打造成汇聚法治思想与洞见的载体；将

每一年度的发布会建设成共商法治实施大计

的平台。

  中南大学法学院院长许中缘教授发布了

“2020年度中国法治实施十大事件”。中南大学中

国法治实施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中国法治实施

报告》副主编王红霞发布了《中国法治实施报告

（2021）》主要成果并指出，2020年中国法治实施呈

现出3大突出特点：第一，从常态到应急，法治的

实施机制在抗疫防疫中历练升级；第二，从规范

到保障，法治的多元功能在应对挑战中充分呈

现；第三，从建制到建案，法律实施机关越发重视

通过发布典型案例来推动法治价值、法治精神与

法律规则的同步实施。

  发布会后，“数字时代的法治实施”专题研讨

会接续举行。研讨会由中南大学法学院党委书记

毛俊响、中国行为法学会副会长孙佑海共同主

持，周光权、胡建淼、时建中、周汉华、马长山、黄

勇、王春晖、毕春丽、方兴东、陈惊天10位专家围

绕主题发表了精彩的专题演讲。

《中国法治实施报告(2021)》在京发布

“刑民（行）关系与犯罪认定”之五

交通肇事罪未必从属于交通违法

刑法光圈

前沿聚焦

前沿热点


